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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 1月 26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

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开晓胜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充分讨

论，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肥环保项目公司的议案》 

为拓展环保领域内的项目投资，开发区域市场，加快发展城市固废处置工程、

水务处理工程、市政环保工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专用设备、工程设备等业务，

公司拟在合肥市包河区以自有资金现金人民币 1000 万元投资设立环保项目全资

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枣庄项目公司的议案》 

为加快落实枣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推动当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无害化处理，充分利用枣庄市当地资源，积极推进当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

运营等，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万元设立枣庄项目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延期复牌的议案》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开市起停牌，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

牌。停牌期间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原计划于停牌后 2个月内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或者报告书，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涉及的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尚未

全部完成，重组方案及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和完善，公司预计无法在

进入停牌程序后 2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者报告书。根据《创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2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规定，公司特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预计不超过 1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安徽盛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燎原融资租赁（深圳）

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盛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加快业务发展，需要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拟向燎原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融资 3000 万元。为此，公司

向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为安徽盛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前海晋商国际融资租赁

（深圳）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盛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加快业务发展，需要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拟向前海晋商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融资 4000 万元。为

此，公司向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2月 1日 

 

 




